附件1

投标承诺书

福建省南平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

1.根据已收到的福建省南平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广告宣传制作服务采购（2026-2028年）项目招标文件，我单位经了解项目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福建省南平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广告宣传制作服务采购（2026-2028年）项目投标文件内《项目报价书》的金额，并按技术规范要求的条件要求承接福建省南平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广告宣传制作服务采购（2026-2028年）项目。

2.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我方将接受并遵守招标文件所规定的各项条款。

3.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项目实施达到项目采购公告中各要求的标准。

4.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派出             （项目负责人姓名）作为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5.我方承诺：我方不处于被责令停业或被取消投标资格或财产被冻结、接管或破产状态，我方在三年内无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行为，无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投标人法人代表：                       （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地  址：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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